
職稱→ 園  長 教  師 教保員 助理教保員 其他服務人員 ●注意事項

3.教保專業課程畢業證書影

本

4.以下資格證明擇一

＊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

證書影本

＊符合教保人員資格且於

100年12月31日前已修畢兒

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

案戊類訓練課程，或已依兒

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

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修畢托

育機構主管核心課程並領有

結業證書；且於101年1月1

日至110年12月31日曾任幼

兒園園長，得取得園長資

格。

(請參閱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

6條規定)

3.教保專業課程畢業證

書影本

4.合格幼兒(稚)園教師

證影本

 

 

 

 

3.以下資格證明擇一

*教保專業課程畢業證書影

本+教保專業知能課程32學

分證明書-(102.8.1起入學者

檢附)

* 非本科系者請 --檢附幼教

學程/學分證明影本

* 100年12月31日前已修畢

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

方案具保育人員資格、或已

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

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修

畢教保核心課程並領有結業

證書者，且於101年1月1日

至110年12月31日曾任職教

保員，得取教保員資格。

(請參閱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

10條規定)

3以下資格證明擇一

* 教保專業課程畢業證書影

本

* 100年12月31日前已修畢

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

方案具助理保育人員、或已

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

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修

畢教保核心課程並領有結業

證書者，且於101年1月1日

至110年12月31日曾任職教

保員，得取得助理教保員資

格。

(請參閱教保服務人員條例

第11條規定)

職員：

1.身分證影本

2.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

刑事紀錄證明書

廚工：

3.食品從業人員體檢資料

4.餐飲相關證照(無則免附)

司機；

3.職業駕駛證(需為65歲以

下)/行照

4.最近二年內無違規記點及

肇事紀錄(至各監理所申請)

5.公立醫院或勞保指定醫院

體檢表

護理人員:

3.護理人員證書

4.執業執照

離

職
異動表

臺南市私立幼兒園新進//異動//離職人員須檢附相關文件資料對照表《送件前請依職稱別檢附相關文件》

1.永華市政中心-- 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7樓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特幼教育科06-2991111#7847

    黃勺珊小姐-南區、北區、中西、安平、安南、仁德、歸仁、關廟

公  文  即  可

屬性

2.民治市政中心--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特幼教育科06-6358472

   王怡媛小姐-東區及永康

   林佩萱小姐-新營、鹽水、柳營、白河、後壁、東山、麻豆、下營、官田、六甲、佳里、學甲、北門、七股、西港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化、善化、新市、安定、山上、玉井、楠西、南化

教職員異動相關文件寄送地址：

私

立

幼

兒

園

(

新

進

)

到

職

1.身份證影本

2.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

一、教保服務人員(園長、教

師、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)到職

及異動：

(1)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新

增並送審。

(2)公文+依職稱別對應左列到

(離)職欄位，檢附相關資料。

(3)園長需有在教保服務機構任

教師、教保員，或幼兒教育、

幼兒保育相關科系畢業之負責

人，並實際服務滿5年以上。

二、其他服務人員到職：

(1)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新

增並送審。

(2)異動表+左列資料。

三、除了離到職之外的其他異

動(育嬰留停、娩假、長期病假

…等)：

(1)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異

動並送審。

(2)異動表。

教職員工異動後30日內，

報主管機關備查，教保服務

機構違反規定者，處負責人

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

下罰鍰。
(請參閱幼照法第15條)


